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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0〕第 42 号 

 

申请人：广州某市场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 262 号 

 

申请人广州某市场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

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 年 4月 23 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

理决定书》（穗综 越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1800004 号），于 2020

年 6 月 22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已

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申请撤销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越违建处

字〔2020〕第 1800004 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贵局越秀分局近期发来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和《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》收悉，决定书述指我司大沙

头三马路 11 号大楼退缩位处搭建简易结构商铺、雨篷，面

积共 363.3 平方米，已构成违法建设，要求限期自行拆除，

同时我司于 5月 8日接到市信访局转来的关于住户投诉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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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的投诉信，鉴于住户投诉的原因与事实不相符，且住

户的不断投诉已对我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我司

是国资委属下广州商控集团的全资国有企业，为确保国有资

产的保值增值，与市场的经营稳定，现对上述物业的拆除事

宜进行申诉： 

一、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的建筑物是历史遗留

的问题大沙头三马路 11 号现为星之光电器城，原是广州市

商业储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储运公司”）的一个仓库，1997

年以前，该物业整体对外出租开办了“南方装饰材料城”，

当时得到了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的支持，以（93)城规复字第

221 号批复同意改作市场和仓库合一的商业批发市场，后因

海印电器商圈带动，周边逐渐聚集形成家电专业市场，储运

公司顺势而为，于 1997 年收回物业自营，并得到了当时的

东山区人民政府和各部门的支持，转型为“星之光电器城”。

当年为繁荣商圈氛围，给东山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，把新开

办的星之光电器城与繁华的海印电器市场相匹配，储运公司

在原“南方装饰材料城”基础上，进行了局部整饰翻新、装

修，并搭建了雨篷，部分改造地方在原南方装饰材料城开办

时已做报建。广百展贸在 2016 年 6 月成立，现在市场内搭

建的光棚均是二十多年前市场建成之初搭建的，邻近 11 号

大院住宅楼的物业亦是当年建造而来的。近年来，家电市场

从未对光棚及邻近住宅楼的物业进行过加建或改建，所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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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都是以前历史建设，属历史遗留问题，并非住户投诉中

提及的“广百展贸下属星之光电器城在 11 号大楼进行了大

量违法建设”。 

二、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的建筑情况。《违法

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的建筑是指：11-2 号大楼南侧 47.8

㎡商铺、11-2号大楼南侧23.6㎡商铺、11-2号大楼西侧23.5

㎡商铺、11-1 号大楼西侧 30 ㎡商铺、11-1 号大楼北侧 11.6

㎡雨篷、11-1 号大楼西侧 102.6 ㎡雨篷、11-1 号大楼南侧

66.4 ㎡商铺、11-2 号大楼北侧 18.9 ㎡商铺及 11-2 号大楼

东北侧通道 38.9 ㎡雨篷等 9 处合共 363.3 平方米。上述物

业在市场开办的时储运公司出于经营的考虑进行了加建改

造，并保留使用至今，因此储运公司曾被广州市城市管理监

察支队东山区大队立案处罚（后附《东规处定［1997］第 380

号》）。从处罚通知书上的表述可已看到，上述物业已全部

进行了违章处罚（详见附图），同时《处罚决定书》中明确

上述物业在“今后城市建设需要时无条件自行拆除”。我司

在接管该市场后，从未对该部分物业进行改建或加建，市场

也一直正常经营，并没有如投诉者所讲的“造成严重的消防

隐患”。 

三、我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。大沙头三马路扩路工程

动工时，储运公司当即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，率先带头自行

将红线范围内的物业拆除共 430㎡,自行修复门面共 650㎡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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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向区政府提出丝毫的补偿要求。为改善外观陈旧、设备

破损、设施简陋的经营环境，我司先后投入巨额资金对星之

光家电市场进行完善升级改造，转变市场的功能，以消除安

全隐患，履行社会责任。到目前为止，市场已经完成了消防

烟感系统的增置、消防监控室的改建和完善、供电增容改造、

更换场内消防喷淋系统，共计投入近 400 多万元。星之光家

电市场现有三百多个商户近千名从业人员，近年来，市场平

均每年纳税四百多万，近五年来共计缴税二千多万元（未包

含商户的纳税金额），为繁荣区、街各级市场经济、解决就

业及税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上述要求拆除区域均是家电

市场的主力门店，若此时拆除上述物业将对该区域的 9家商

户造成严重影响。家电市场是一个传统的外贸市场，目前经

济环境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市场内的商户生意淡薄，已

经出现多间店铺提早结业离场，如此时强拆该部分物业，将

导致该部分的商户又要重新投钱装修，加大经营的压力，造

成市场经营的不稳定性，可能导致商户因此支撑不下去，连

带产生商户退租、员工下岗等社会不稳定因素。此时政府和

企业更应做好六稳工作和落实六保任务，留住客户、保证就

业，确保市场的稳定繁荣发展。 

四、住户投诉的原因。据了解主要投诉的住户是 11 号

大院 2 号楼住户（主要是 202、204、404、504 等 4 户出面

主张），其投诉的原因是因需实施加装电梯工程与市场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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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果造成误会引起的矛盾，住户就通过微信、微博、网络平

台以及到相关部门对家电市场进行投诉，称家电市场光棚及

邻近住宅楼的物业是违法建设，要求政府拆除以达到加装电

梯的目的。 

五、我司配合装电梯的情况。加装电梯是市政府提倡并

积极扶持的民生工程，对此我司抱积极配合的态度，支持住

户的加装电梯工作。同时，国有企业对每个事项的处理和决

策都需要遵照流程和时问，拆除商铺牵涉市场的保值增值的

问题。为配合住户电梯工程的开工，家电市场在复工复产后

按照白云街城管中队下发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要求对影响

电梯安装工作实施的商铺 100 多㎡进行拆除，让住户能够早

日施工安装电梯。除牺牲影响住户加装电梯的商铺以外，我

司还将拆除物业后原本属于我司物权的场地让大楼住户无

偿使用，现在已经完成相关物业的拆除。目前，11 号大楼安

装电梯工程已经实施施工，我司与住户就电梯工程施工的问

题抱友好协商、和谐共处的态度进行沟通商议，与住户的紧

张关系得到缓解，住户亦表示不再进行投诉。同时我司对大

沙头三马路 11-2 号 204 房提出遮挡房间采光的雨篷也进行

拆除，得到住户的认可。通过住户的投诉反映及以往的沟通，

我司希望通过市场升级改造将影响减到最低，以满足市场发

展的需要及做好相关服务，让住户、租户都满意。 

六、市场转型升级的方向。近年，越秀区人民政府已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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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电市场列入越秀区 3年转型疏导的行动计划里面，为配合

越秀区打造“体育强区”的发展目标，家电市场正密锣紧鼓

地筹备策划市场转型升级的工作。我司对此情况非常重视，

与区政府达成共建“越秀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”的战略合

作协议（详见附件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）,家电市场成为了示

范基地共建单位，和谐共建打造“越秀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

地”。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相关领导亦多次到市场

调研，规划指导家电市场转型升级如何纳入到越秀区体育产

业一体化的平台里面，实现越秀区体育产业未来发展的宏伟

蓝图。综上所述，恳请贵局充分考虑到我司作为国有企业的

实际情况以及上述物业是历史遗留的因素，对新旧违建情况

区别对待，继续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，暂停对上述物业的拆

除执法。下阶段，我司将按照区政府的有关要求对市场进行

全面升级转型，在打造“越秀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”时候

统一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。以上情况，特此报告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    一、申请人违法建设情况和我局的处理经过。广州市星

之光家电市场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 8 月间，

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，在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 11 号

大楼退缩位处搭建简易结构商铺、雨蓬，面积共 363.3 平方

米。上述建设行为违反了《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的规定，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第三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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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已构成违法建设。以上事实有《检查笔录》、《现场

照片》、《询问笔录》、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等资料为

证。2020 年 3 月 18 日，我局白云街城管执法队到越秀区大

沙头三马路 11 号进行现场检查，广州市星之光家电市场有

限公司 2 人，属地居委工作人员 2 人现场陪同。2020 年 3 月

18 日，广州市星之光家电市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健强到

我局白云街执法队接受询问调查。2020 年 4 月 22 日，我局

向违法建设当事人广州市星之光家电市场有限公司发出并

送达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告知书》（穗综越告字〔2020〕

第 1800004 号）。2020 年 4月 23 日我局向违法建设当事人广

州市星之光家电市场有限公司发出并送达《广州市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越违建处字〔2020〕

第 1800004 号）。我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责令 15 日内拆除擅

自搭建的 363.3 平方米违法建设的处理决定。 

二、我局行政处理主体适格、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、

内容适当。依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

规定：“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、市、

区、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

设。”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市区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实施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的行政机关，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市、区职责分工，

依法查处本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，并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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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承担法律责任。……”、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》

第四条规定：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依据城乡规划管理方

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下列违法行为行使处罚权：

（一）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；……”我局对越秀区大沙头三马

路 11 号大楼退缩位处违法建设查处主体适格。申请人在越

秀区大沙头三马路 11 号大楼退缩位的上述建设行为已违反

《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根据《广州市违

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，构成违法建设。依

据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二款第（二）、（五）

项、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

局对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11号大楼退缩位擅自搭建的363.3

平方米简易结构商铺、雨蓬等违法建设作出责令 15 日内拆

除行政处理决定。综上，我局对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 11 号

大楼退缩位违法建设作出的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

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越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1800004 号）适

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广州

市星之光家电市场有限公司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

律依据，恳请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依法驳回申请人

申请事项。 

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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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月，被申请人检查发现申请人于 1999 年 11 月

至 2000 年 8月间，未经规划部门批准在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

11号大楼退缩位搭建简易结构商铺、雨棚。被申请人发出《询

问通知书》、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拍摄现场照片、制

作检查笔录及询问笔录。被申请人向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查

阅广州市星之光家电市场有限公司（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 11

号）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》等相关资料，测量 11 号楼

周围涉嫌违建部分，包括 11-2 号大楼南侧 47.8㎡商铺、11-2

号大楼南侧 23.6㎡商铺、11-2 号大楼西侧 23.5㎡商铺、11-1

号大楼西侧 30㎡商铺、11-1 号大楼北侧 11.6㎡雨篷、11-1

号大楼西侧102.6㎡雨篷、11-1号大楼南侧66.4㎡商铺、11-2

号大楼北侧 18.9㎡商铺及 11-2号大楼东北侧通道38.9㎡雨

篷等 9处合共 363.3 平方米。4月 22 日被申请人作出《广州

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告知书》（穗综越告字〔2020〕第 1800004

号），同日送达当事人，4 月 23 日被申请人作出《广州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越违建处

字〔2020〕第 1800004 号），同日送达当事人。另查明，1999

年 11 月 31 日，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东山区规划分局对案涉地

大沙头三马路十一号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东

规处字〔1997〕第 380 号），行政处罚相对人为广州市商业

储运公司，广州市商业储运公司系申请人广州市星之光家电

市场有限公司原母公司。东山区规划分局已对加建面积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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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0.40 平方米的简易结构雨蓬，在 2、3、8、10 栋房侧加建

混合、简易结构房屋 1562.32 平方米，擅自对 5、6、7、9、

10 号楼装修，共计 10331.96 平方米的违建进行处罚，且已执

行完毕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.....”被申请人

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

处的职权。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“……

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持续存在的，属于

违法建设的继续状态。本条例施行前已建成的建筑物、构筑

物，是否属于违法建设，依照建设当时施行的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予以认定。”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第三

十二条：“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建筑物、构筑

物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，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

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

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件。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

有关批准文件后，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”。根据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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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未取得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

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

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

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

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

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

罚款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经过现场检查以及询问申请人，

向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，查实申请人未经规划

部门许可，于 1999 年至 2000 年期间擅自在越秀区大沙头三

马路 11 号大楼退缩位处搭建简易结构商铺、雨蓬，面积共

计 363.3 平方米，被申请人认定涉案建筑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0 年 4月 23 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 综

越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1800004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

12 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5 日 


